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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 

1.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； 

2.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； 

3.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 4 位

小数，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差，均为四舍

五入原因造成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.召开时间： 

(1)现场会议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：30。 

(2)网络投票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16 日。 

其中： 

（1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

体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:15—9:25，9:30 至 11:30，

下午 13:00 至 15:00； 

（2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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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的具体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∶15 至当日下午 15∶

00。 

2.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

6013 号中国有色大厦 24 楼多功能厅 

3.召开方式：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

4.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5.主持人：党委副书记、董事王伟东 

6.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

定。 

7.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（或其代

理人）共计 39 名、代表股份数共 1,407,584,983 股，占 2023

年 11 月 9 日公司总股份 3,737,589,056 股（以下简称“公司股

份总数”）的 37.6602％。 

现场会议出席情况： 

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（或其代理人）共 3 名，代表

股份数共 1,304,482,03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.9017％。 

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：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（或其代理人）共 36

名，代表股份数共 103,102,94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7585％。 

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： 

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（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

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共 37 名，代表股份数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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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,117,94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7589％。其中通过现场

投票的中小股东 1 名，代表股份数共 15,000 股，占公司股份

总数的 0.0004％。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6 名，代表股份

数共 103,102,94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.7585％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

共同推举的董事王伟东先生现场出席并主持会议；董事黎锦

坤先生，独立董事黄俊辉先生、罗绍德先生，董事候选人胡

逢才先生、黄洪刚先生，独立董事候选人尉克俭先生；监事

会主席彭卓卓先生，常务副总裁潘文皓先生，董事会秘书黄

建民先生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；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务未出席会议。 

二、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

1．提案的表决方式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

的方式。 

2．表决结果： 

提案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的议案》； 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尉克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

会任期届满日止。 

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： 

 ਼᜿ ৽ሩ ᔳᵳ 

⾘ᮠ ∄ֻ ⾘ᮠ ∄ֻ ⾘ᮠ ∄ֻ 

ᙫ㺘ߣᛵ99.3094 1,397,863,590 ߥˁ 9,721,393 0.6906ˁ 0 0.0000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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ѝሿ㛑ь㺘ߣᛵ90.5725 93,396,554 ߥˁ 9,721,393 9.4275ˁ 0 0.0000ˁ 

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：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

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，该提案获表

决通过。 

提案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

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； 

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。审计范围包括：2023 年度财务

报告审计、内部控制审计等，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综合考虑其

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后，根据审计收费定价原则决定 2023 年度

审计费用。 

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： 

 ਼᜿ ৽ሩ ᔳᵳ 

⾘ᮠ ∄ֻ ⾘ᮠ ∄ֻ ⾘ᮠ ∄ֻ 

ᙫ㺘ߣᛵ99.2866 1,397,543,575 ߥˁ 9,721,393 0.6906ˁ 320,015 0.0227ˁ 

ѝሿ㛑ь㺘ߣᛵ90.2622 93,076,539 ߥˁ 9,721,393 9.4275ˁ 320,015 0.3103ˁ 

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：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

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，该提案获表决通

过。 

提案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3 年度套期保值计

划的议案》； 

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： 

 ਼᜿ ৽ሩ ᔳᵳ 

⾘ᮠ ∄ֻ ⾘ᮠ ∄ֻ ⾘ᮠ ∄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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ᙫ㺘ߣᛵ99.3094 1,397,863,590 ߥˁ 9,721,393 0.6906ˁ 0 0.0000ˁ 

ѝሿ㛑ь㺘ߣᛵ90.5725 93,396,554 ߥˁ 9,721,393 9.4275ˁ 0 0.0000ˁ 

此项提案的表决结果：同意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

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，该提案获表决通

过。 

提案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

事的议案》； 

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胡逢才先生、黄

洪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，任期自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。 

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： 

 

਼᜿ ᱟ੖

ᖃ䘹 
⾘ᮠ ∄ֻ 

1.䘹Ѯ㜑䙒᡽ݸ⭏Ѫޜਨ

ㅜҍቺ㪓һՊ䶎⤜・㪓һ 

ᙫ㺘ߣᛵ94.4686% 1,329,726,373 ߥ 
ᱟ 

ѝሿ㛑ь㺘ߣᛵ24.4956% 25,259,337 ߥ 

2.䘹Ѯ哴⍚ݸࡊ⭏Ѫޜਨ

ㅜҍቺ㪓һՊ䶎⤜・㪓һ 

ᙫ㺘ߣᛵ94.4686% 1,329,726,462 ߥ 
ᱟ 

ѝሿ㛑ь㺘ߣᛵ24.4957% 25,259,426 ߥ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.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  

2.律师姓名：崔宏川律师   周俊律师 

3.结论性意见：北京市中伦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

为，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

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

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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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经与会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

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

2.法律意见书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11月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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